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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中的面子与规则
———也谈电影《被告山杠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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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

摘 要：中国传统农村乡土社会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乡土规则与国家法律的冲突。用作具

体分析的个案材料是电影《被告山杠爷》，笔者的关注点从这个电影本身反映的事件引出，试着剖析

乡土规则有效性的内在本质———面子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尝试用社会学理论去挖掘乡土规则背后

的支撑点，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一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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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被告山杠爷》讲述的是四川省一个非常偏

远的山村———堆堆坪村发生的故事。赵山杠是村党

支部书记，更是村子的“当家人”，他把村里的秩序管

理得井井有条，深受村民的爱戴和尊敬。职责和耿

直的品性也使山杠爷与村里少数的刁汉泼妇不时发

生冲突，在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他甚至采取了

一些法律看来相当过激的手段，司法机关的工作人

员把这些视为山杠爷犯了法，这在堆堆坪村引起了

轩然大波⋯⋯

一、电影的着眼点分析

这部电影贯穿的主线是泼妇强英的死，山杠爷

成为被告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这一事件。年轻媳妇强

英经常虐待婆婆，第一次婆婆到村支书山杠爷那里

哭诉，山杠爷教育了强英后，婆婆反而受到了强英的

再次虐待———威胁、打骂，山杠爷当场劝阻无效，于

是山杠爷在一次村里晚上放电影时，派人请来强英

的父母，当众宣布强英殴打婆婆的行为坏了堆堆坪

的规矩，并罚她出这场电影的放映费，还将此作为一

条“村规”定下来。强英的父亲恼怒之下当众打了强

英一耳光，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狼狈离去。强英回家

后变本加厉地殴打婆婆，山杠爷闻讯赶来叫人捆了

强英在村里游街。强英觉得无脸再见人，夜里在山

杠爷家门口上吊自杀。

这是集中体现乡土社会中面子重要性的一段情

节，比如：强英婆婆告发前的一忍再忍是对自己面子

的保护（被儿媳妇欺负是家丑，更是丢面子的事）；强

英得知婆婆告发自己以后的蛮横态度，也是觉得自

己在山杠爷面前丢了面子；强英不听山杠爷的教育，

依然我行我素，这是对山杠爷权威地位和面子的挑

战；用放电影做惩罚的村规———钱是小事，但在全村

人的面前丢脸是强英不能无视的；强英的父亲也是

因为丢了面子当众给她一耳光（而不是因为她虐待

婆婆）；最后让强英不能忍受的是游村———游村是一

种非常严厉的民间惩罚方式，它让强英的脸面和名

声荡然无存甚至遭到村民的唾弃，可以说游村直接

导致了强英最后的自杀，因为中国人认为生活中有

些东西是不能以价格来计算的，游村会让这个虐待

婆婆的强英在舆论和道德谴责中一辈子感到良心不

安，丢一辈子的脸，而这也只能诉诸道德或生命来解

决［&］，“脸面”（“面子”）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重

要性就可见一斑了。

山杠爷处理纠纷的方式是传统的，除了给强英

一定的经济制裁（出电影放映费）以外，更重要的是

舆论谴责和道德讨伐，捆绑游街更使其蒙受羞辱，在

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强烈的感觉到“名声”、“脸

面”在乡土社会中的重要程度。传统中国人喜欢道

德，不喜欢法律，主要是因为法律裁决具有感情无涉

的特征，而传统的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感情

强烈地介入进去。

二、面子在乡土社会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乡土社会，它是一个互

动频繁的网络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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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亲密的初级群体关系，你需要我的支持，我需要你

的帮助，谁离开谁也无法生存下去，因此维持这个网

络的稳定和谐是非常重要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亲朋”组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彼此连心肝都了然”

的“熟人社会”，他在《说面子》一文中所说的“面子是

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更是点出了传统社会中国人的

特征［!］。费孝通先生也曾总结过：中国基层社会是

乡土性的“差序格局”式，“乡土社会”实行“礼治秩

序”、“长老统治”［"］!#。

乡土社会中血缘、地缘关系成为农民交往活动

的重要因素，成为人们人际关系的支撑点，人们看重

家族亲属、邻居朋友，因为这些人才是他们生活的真

实世界。村民们生长于乡土社会，几十年不变的生

活反过来强化了血缘、地缘的神圣和稳定以及农民

对这种血缘、地缘的依赖，于是农民们奉行的最高准

则是“说话算数”，“讲信誉”、“讲面子”，遵循自己地

区内生的乡土规则。费孝通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

得到信任。⋯⋯ 这是规矩。”［"］#$ 这种规矩是内在

的，与生俱来的，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内心的顺从，

并且说不出任何理由。只有“懂规矩”，才能获得周

围世界的深刻认同，在“熟人社会”的特定语境中，人

们用“面子”来组织关系和平衡矛盾，这已经在传统

的乡土社会中成为习俗惯例。

“面子”是中国人情社会的潜规则，在礼俗构建

起来的传统乡土社会中，种种博弈与权力游戏都与

“面子”有着种种神秘的关联。乡土社会的人们几乎

将全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面子与人情的把握和平

衡上。黄光国认为：“不论什么时候，自我都必须依

赖于他所处的外在环境，才能获得这种声誉（‘面

子’）。”［#］由此可见，“面子”不仅依赖于一个人在现

实中的成就，更要看其所拥有的认同度。乡土社会

中人们的所有行为都要考虑周围人的看法，都要想

方设法博取声名（“面子”）；而失去“面子”，是熟人社

会里最大的失败，在传统乡土社会里，最坏的评价就

是“身败名裂”。

三、“面子”在乡土规则处罚中的运用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不一定是愚昧的、落后的）

地区，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在通常情况下都暗含着对共同规则（潜在的或未经

明文指示的）的默认和遵守，人们依照着既存的潜规

则，当觉察到对方的行为偏离了潜规则所暗示或默

许的状态时，他们会提示、警告甚至惩罚以使偏离者

返回到正常的、潜规则所许可的轨道上来，而很少会

产生对潜规则的不信任感。在那里村民们发生冲突

与纠纷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法律，而往往是请社

区中声望较高的长老、族长出面，以家族和乡邻关系

为基础的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来进行调解与缓和。

影片中的堆堆坪就是这样一个地区，村民们对

乡土规则的认同就是这种习惯，而在对乡土规则的

执行或操作上，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动用“面子”来约

制，遵守与否可能并不涉及面子问题，但是人们经常

会利用“面子”来处理那种偏离行为。而山杠爷就是

这么一个具有浓厚家族和乡土意识的“家长制”强硬

派，用他一贯使用的乡土规则进行劝导、调和，而他

对乡土社会“面子”的拿捏更是恰到好处，使得惩罚

有成效而又不烦琐。

乡土社会中，规则的触犯之所以最后往往与“惩

罚面子”结合起来，也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村民们对

“面子”普遍认同的基础上，“面子”的有效性在这里

大过了自由权、金钱等很多现代法律的认同基础。

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现代法律的认同者多为“经济

人”，所以惩罚方式也往往以“经济人”看重的自由和

金钱为代价；而传统乡土社会规则的认同者可以理

解为“乡土”的“社会人”，他们把“面子”看得比自由

和金钱还要重要，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生命。

这样一来，就不难解释电影中山杠爷的处罚了。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违反乡土规则之后，在其他手

段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最终会使用“败相”———破坏

面子，作为惩罚的手段。因为这里人们看重“面子”，

这样的惩罚人人都会有顾忌，而惩罚的有效性也使

乡土规则得到了更好的维持。

四、“面子”运用和国家法律的冲突

在影片的最后，山杠爷还是被逮捕了，村民们都

流下了眼泪。观众肯定不禁想问：山杠爷做的事情

都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会和国家法律产生这么大

的冲突呢？

乡土规则是以人们良心、情感的心理认同、价值

利益取向的共同性以及社会舆论为保障的，这也正

是“面子文化”在乡土社会的规则中得以强烈体现的

原因。乡土规则不具有“强制性”，体现的是一种“同

意权力”［"］%#。国家法律与乡土规则相比更具刚性

和严肃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很多人会想当然地得出

这样的结论：国家法律的效力要远远大于乡土规则。

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通过对乡土社会的考

察，你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农村居民互动频

繁，接触经常，因此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

人社会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的显著不同是，在熟人

社会里人们特别注重面子，因为有了面子就意味着

有了权力资本，在某种程度上面子和金钱、权利等是

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农村居民对面子的重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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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已经到了融入血脉的程度，“人活一张脸，树活

一张皮”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村民的生活指针，

丧失面子比丧失金钱更可怕。强大的社会舆论造成

的必然是“唾沫星子淹死人”，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精

神的惩罚比肉体的惩罚更令人难以忍受。

在传统社会的农村，一个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

出狱后照样可以被人们所接受，并被认为是“浪子回

头金不换”，对于他来说只是被暂时的“孤立于社

会”；而他如果是触犯了乡规民约，“虐待老人”或“红

杏出墙”，就会丧失面子，并将被“乡土规则化”的集

体暴力永久的“流放”。山杠爷虽然被逮捕了，但是

他在堆堆坪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出狱后他甚至还

可以继续当他的书记；但是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不是

山杠爷的孙子而是村里的某个人告了他，那么这个

人就犯了众怒，在其他村民的眼中，他的形象将始终

是一个恶毒的、遭人鄙视的人，以后他在村中恐怕想

找立足之地都难。两相比较后，谁的效力大、谁的效

力小，状况是非常明显的。

五、结 语

需要澄清的是：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中，乡土规

则在纠纷解决中的地位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说

明乡土规则优于国家法律。乡土规则与国家法律相

比也有其致命的弱点与不足：它具有行业性和地域

性的特点，这与当今分工日益细化的世界潮流和现

代化的进程是根本相左的［!］。对同一行业、同一地

区内的纠纷来讲，乡土规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解决

机制，但一旦面对跨地区、跨行业的纠纷时，乡土规

则的狭隘性很容易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

是的情况，从而使人们出现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这

就决定了乡土规则始终摆脱不了植根于其中的乡土

社会的土壤。在更大范围的层面上，国家法律将起

着更为基础性的指导作用［"］。

因此，乡土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是一种对立统

一的关系。从对立的一面来看，尤其是适用范围不

同，乡土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

矛盾和冲突；但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统一的，在

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形成乡土规则与

国家法律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局面。而且我们也

看到，在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时，“面子”的惩罚才有效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

为，对乡土规则的信任，必须以它可以有效地应付目

前生活为前提［#］。堆堆坪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

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行为并没有超出旧规

则的适用范围，没有新的因素的引入，单单要改变旧

规则的应用权限，如果没有外在迫力的强制，这是不

合逻辑的，当然，事实上也极难发生，因为这既无必

要也不可能。可是，当新的因素触及了这个地方，或

者这个地方引入了新的因素，对旧规则的偏离就有

可能产生将会为人们所接受的结果了，甚至偏离者

或许会得到“面子”上的增益，或许，“面子”的作用将

逐渐被新的东西所取代。

所以，一方面我们应始终坚持以国家法为价值

取向，把国家法置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但

是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乡土规则也还有其存活的

市场，指望国家法律完全替代其发挥作用是不现实

的，因此政府在推行国家法时要充分考虑到农村乡

土社会的特殊情况，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土壤之上，使

国家法律在原有的民德民俗中寻找到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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